
的具体做法是，组织县财政局干部17人，分片

包干，深入基层，发 现问 题，及时解决。同

时，开展劳动竞赛，奖励先进乡镇，调动乡镇

财政抓紧征收的积极性。国营企业所得税和调

节税是该县主要财源，他们与税务部门密切配

合，组织力量，抓紧征收，到 6 月30日，共组

织入库89万元，占到年度预算的91%，比上年

同期增长74.19%。
第四，加强财政管理，统筹使用资金。他

们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保证重点，兼

顾一般，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的原则，在保证

人员工资和必不可少的经费情况下，统筹安排

各项财政支出。对各行政事业单位实行“经费

包干”的办法，并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

从严审批各项专控商品，促使各行政事业单

位精打细算，过紧日子。这样做的效果很好，
农林事业费、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工商、税

务等部门的事业费、行政管理费的实际执行数

都没有突破年度预算的50%。
第五，在综合改革中完善财政管理体制。

今年该县实行了“包死基数，逐年递增，保证

上交，其余留用” 的新体制，并重新确定了上

交比例，大大调动了各级各部门管理财政的积

极性。县政府把财政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及时

解决各种重大问题。新体制实行仅半年时间，
财政收支状况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财政收入

按可比因素计算增长了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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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石家庄市根据

财政部通知精神，对罚没收

入管理制度进行了改革，收

到较好的效果，当年上缴国

库罚没收入593万元，比上年

增长2.9倍，支付办案费 用

111.8万 元，占 上 缴 收 入

18.8%，比上年增长1.5倍。
具体改革措施有以下几点：

（一）印发使用《石家庄市

罚没财物统一收据》，（以下

简称“统一收据”），废止各

执法机关以前自行印发的收

据。执行罚款必须使用“统一

收据”，否则，被罚单位和个

人有权拒付款。（二）整顿罚

没收入项目，重新办理申报

申验手续。各执法机关对罚

没项目逐个进行清理，认真

填报《石家庄市罚没财物申

报表》，申明罚没项目、范围、标准、文号、
日期和上级批准机关名称，经审查后，符合政

策规定的发给 “统一收据”，继续行使罚没职

权，不 符合规定的 报请市 领导批准，予以纠

正。（三）健全“统一收据” 的领用制度。他

们在市财政与县、区财政之间，财政与执法机关

之间，执法机关与所属办案人员之间，建立了

一套“统一收据”的领用、核销、结存手续，填报

《统一收据登记卡片》。对罚没收入和实交款

项实行严格的登记制度，确保罚没款项按时足

额上解。（四）罚没收入与办案费用实行收款

两条线。各执法机关必须在每月终了五日内将

各项罚没收入（含赃物变价收入）直接全额缴

入国库，所需的办案费用列入当年同级财政预

算支出。对罚没收入，任何部门和单位都不准

截留、挪用和坐支。同时，还重新整顿了办案

费用开支范围，健全了预算 、记帐 和报帐制

度。（五）对办理直接涉及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的罚没案件，如擅自提价涨价、缺斤短两、销

售假冒商品和霉烂变质食品等的人员给予适当

的奖励，以调动其积极性，减少群众的损失。
一年来的实践表明，罚没收入管理制度的

改革带来了许多好处：一是乱罚款、乱支用罚没

收入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二是维护了人民群

众的合法权益，增加了财政收入；三是罚没收

入管理上的责、权、利能够落到实处，有利于

调动基层办案人员的积极性；四是把办案经费

与单位正常经费捆在了一起，在一定程度上弥

补了机关经费的不足，减轻了财政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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